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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 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名稱：「備援調度幹管工程計畫」及「臺中至雲林區域水源調

度管線改善計畫」114年第5次進度控管會議 

貳、會議時間：114年12月10日（星期三）上午10時 

參、會議地點：本署臺中辦公區第六會議室及視訊 

肆、主席：本署王國樑副總工程司（董士龍簡任正工程司代） 

伍、紀錄：翁慕涵 

陸、出(列)席單位及人員：（如簽到表） 

柒、主席致詞及業務單位報告：（略） 

捌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「備援調度幹管工程計畫」辦理情形，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前次會議辦理情形決議如附件1。 

二、 經檢討，同意樹林區中正路及大安路管線工程管（二）-3

延至115年3月底竣工。請第十二區管理處務必掌握現場施

工進度及相關公務行政程序，確保於展延期限內提報竣

工。 

三、 浮洲加壓站至板新場管線工程管（七）暫維持115年2月15

日竣工。請北區工程處加速排除障礙物，如需調整期程，

請於下次控管會議補充報告再討論。 

四、 大湳系統送龜山林口複線工程管（三）維持116年12月31

日竣工。請北區工程處加緊施工，以利R40急彎段(約68公

尺)潛盾施工工率由目前0.1~0.2 m/日提升至計畫工率0.5 

m/日。 

五、 鯉魚潭場第二送水管工程管(三)請配合大安大甲溪計畫，

朝115年6月底達成通水功能之目標趕辦。 

六、 豐原大道環狀埋設幹管工程-管（五）經評估為本計畫最

末件完工工程，請以116年底通水、117年報竣目標趕辦。

請中區工程處積極與臺中市政府養工處溝通，爭取核發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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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，並同步處理障礙物排除事宜。 

七、 台中第三供水區祥順路送水管工程維持原定目標，在114

年底前完成所有管線施工作業。關於後續配合大安大甲溪

工程辦理試水及停水改接作業，請第四區工程處研議依契

約相關規定辦理相關工務行政程序，以利結案。 

八、 東港溪至鳳山水庫新園段導水管工程管(二)-1請南區工程

處同步展開推進、明挖及水管橋等多個工作面，以利達成

115年6月30日完工目標。 

九、 下次控管會議簡報請列出未完工工程之關鍵議題及解決對

策，另預定竣工日期請填報控管會議決議所定期限(非契

約期限)，以利追蹤討論。 

案由二：「臺中至雲林區域水源調度管線改善計畫」辦理情形，請討

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前次會議辦理情形決議如附件2。 

二、 本修正計畫於114年8月1日修正完畢回復國發會，國發會

於8月13日函復行政院綜整審議意見，經洽行政院本案目

前仍於院內陳核中，俟簽核結果續辦。 

三、 本案114年公務預算投資台水公司57,500千元，截至114年

11月，投資款部分已全數請款，請台水公司於114年12月

底前報署核銷轉正，以利年度結帳作業。 

四、 「烏日至大里送水管工程（三）」、「烏日至彰化送水管工

程」、「烏日至南屯送水管工程(北段）」、「彰南至北斗送水

管工程(一) 」、「彰南至北斗送水管工程(二) 」及「西螺

水管橋增設管線工程」等6個標案，目前持續施工中，請

台水公司如期如質趕辦施工作業。 

五、 「烏日至南屯送水管(南段）工程」案，已完成發包作

業，惟因修正計畫尚未奉院核定，依採購法相關規定，為

避免後因全部或部分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，致生履約爭

議，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得先保留決標辦理。 

六、 「烏日配水池」原規劃於114年11月底上網，惟因財產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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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及預算問題致時程延遲，請台水公司中工處以12月底前

將預算書送總處成立預算，及115年1月上網為目標辦理。

另有關本案之出流管制新制疑義，經洽本署河海組，新制

針對中小型開發案(開發面積2公頃以下)提供一年免辦緩

衝期(114年9月3日起)，故本案目前依舊制免提出流管制

計畫。 

七、 「烏日至彰化送水管工程」因仍有地方反映調整部分路

線，且涉及高灘地石虎議題，請台水公司酌予衡量辦理方

式，並持續與地方溝通，以利工程順利推進。 

八、 「烏日至大里送水管工程(三) 」建議後續以表格方式補

充工區一、二埋管長度(分為明挖段、推進段)、河川公地

申請、現場施工進度、遭遇困難及里程碑等資訊。 

捌、臨時動議 

玖、散會 


